附件1：

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复查工作方案

一、复查范围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三批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名单的通知》（农办渔[2008]96号）公布的第三批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343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四批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名单的通知》（农办渔[2009]137号）公布的第四批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475家。

二、复查工作组织形式
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地区示范场复查工作。考核验收工作组应由3名以上的渔业行政、推广和科研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各工作组必须实地认真复查，保证工作质量并对复查结果负责。我部将根据具体情况，对各地的复查工作进行抽查。
三、复查合格条件
复查依据《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复查评分表》（见附件2）采取一票否决和计分相结合的方法。无一票否决项、并且计分项和加分项合计在80分以上的（含80分）为“合格”。
四、复查材料报送
复查工作全部完成后，各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将《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复查评分表》汇总，出具考核验收意见并加盖公章，将原件1份在9月30日之前报送我部渔业局。
五、复查结果公布
依据复查结果，我部公布复查合格单位名单。合格单位的“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称号继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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